
这个办公室不一般

4月22日上午，杭州市滨江区检察院“知

识产权检察办公室”在滨江知识产权大厦揭

牌成立。“知识产权检察办公室”设立后，将集

中履行知识产权检察职能，与区市场监管局

优化协同配合机制，发挥检察机关与行政机

关在知识产权领域综合性保护效能，实现打

击严惩、犯罪预防和法治宣传的三重效果。

通讯员 滨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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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洋根 通讯员 市闻

本报讯 4月22日，在2021年长三角知识产权新

闻发布会上，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以省知识产权强省建

设联席会议办公室名义，发布“2020年度浙江省知识

产权保护十大案例”。

本次入选的十大案例由省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

局）、省版权局、省高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等联席会议

成员单位推荐，经筛选和征求意见等环节最终确定。

案例包括专利、商标、商业秘密、不正当竞争等多种

知识产权类型，涉及全省对中外商标、专利权利人合法权

益的平等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全链条打击，商标行政司法

高效顺畅衔接等内容，涵盖自媒体平台、高新技术、药品、

汽配等重点领域以及电商、海外贸易等关键环节。

恶意注册“李文亮”商标系列案、杭州某网络技术

有限公司侵犯“浙江卫视”注册商标专用权案、徐某等

人侵犯“牛栏山”注册商标案、侵犯“Pfizer（图形）”商

标权药品案等位列其中。

据了解，“十三五”期末，我省知识产权各项指标

走在全国前列，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达34.1件，每

百户市场主体注册商标拥有量、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金

额均居全国第一。2020年，省市场监管局全年专利行

政执法办案16519件，结案15989件，查处商标违法

案件4006件，案值达7038万元，罚没金额9451万元。

图案设计是否原创

查查“版权AI智审”系统

本报记者 张宇洲 通讯员 杨敏儿 徐少华

本报讯 设计图案是不是原创的，系统里查一

查就知道。4月22日，绍兴市柯桥区法院研发的

全国首个“版权AI智审”系统正式面世，该院通过

该系统审理了一起美术作品著作权权属、侵权案。

此前，柯桥区的李先生在网购时，发现自己设

计的作品“卷帘滴滴”，被一家网店印在了公开售

卖的窗帘布料上。气愤之余，李先生认为这家网

店侵犯了他的著作权，便向柯桥区法院起诉。

4月22日，柯桥区法院公开审理了该案，还以

直播形式，首次公开展示了“版权AI智审”系统的

应用情况。

法庭上，法官使用了该系统的“单图溯源”“创新

性比对”两个模块，将图案上传系统后，“单图溯源”

随即显示了和李先生作品最相似的图片，登记时间

为2015年，早于李先生作品登记时间及创作完成时

间，李先生是在他人作品上的二度创作。此外，通过

“创新比对”模块，法官发现二度创作作品构成演绎

作品，但创新度较低。原告因系统查证出其作品非

原始创新，当庭下调赔偿请求，双方达成调解。

据了解，全球近四分之一的纺织产品在柯桥

交易，纺织业已成为当地重点产业。图案设计作

为提升纺织品价值的重要元素之一，在大量运用

的同时也引发了许多图案版权矛盾纠纷。此类案

件经年累积有2338件，涉及经营户5000余户，赔

偿款累计达8000万元。

“版权AI智审”系统开发了单图溯源、创新比

对、相似比对三项功能，着力解决版权保护中花样

版权原创情况难查、创新程度难定、事实认定难

断、市场秩序混乱等司法痛点。

截至目前，该系统中已有103000余张浙江省

版权局登记的美术作品作为溯源数据库，可实现

“一键”溯源权利人图片。另外，AI智审模块已嵌

入浙江全省法院办案办公平台、卷宗管理系统、智

慧庭审系统，全省各地法官可以在办案、办公、庭

审中直接调用。

童装商标侵权了吗

这款“一点通”有答案

见习记者 李琪桉 通讯员 杨妍妍

本报讯 有涉童装类知识产权疑问时，小程序

中问一问；发生涉童装知识产权纠纷时，小程序中

找调解员聊一聊……4月22日，湖州市吴兴区法

院发布全国首个童装知识产权保护预警平台——

“吴兴知产一点通”。

该平台由吴兴区法院、区市场监管局联合打

造，为知识产权保护提供“司法+行政”“线上+线

下”的全方位立体式服务。平台集商标查询、咨询

答疑、投诉举报、行政处罚、在线调解、法律法规汇

编、裁判文书、典型案例、普法宣传等九大功能于

一体，用户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吴兴知产一点通”

小程序，查找已上网公开的涉童装知识产权裁判

文书；拨打调解员电话，实现法律咨询及知识产权

纠纷快速调处；在线上投诉举报，由区市场监管局

审核后作出相应处理。

据悉，该平台的最大亮点是拥有图像查询功

能，用户无法确定使用的童装图案是否为他人注

册商标时，可通过上传照片进行检索，合理评估使

用该图案的侵权风险。

2013年至今，吴兴区法院共受理涉童装知识

产权民事案件241件，占知识产权案件总量的

18%；受理涉童装知识产权刑事案件3件，占知识

产权刑事案件总量的16.7%，被告人住所地均位

于著名的“中国童装之都”吴兴区织里镇。吴兴区

法院打造该平台的初衷，在于加强商户的知识产

权保护观念，持续优化法治营商环境。

（上接1版）

窃取技术源代码

据介绍，被侵权的音王公司系全球音视频智能化集成

产业龙头企业。2015年，音王公司通过相关安排，委托德

国某公司研发小型数字调音台项目，并利用德国公司工程

师乌里研发的“最佳的压缩器”核心技术，成功研发出全球

首台紧凑型数字调音台。该产品获得“制造业单项冠军产

品”证书。根据约定，相关技术及成果均属商业秘密，研发

成果归音王公司所有。

2005年，大专学历的郑某进入音王公司，到案发前已

升为公司研发中心副主任。

身为技术团队核心人员，郑某早早地看到了数字调音

台广阔的市场前景。2016年底到2017年初，他产生了从

音王公司辞职后自己“单干”的想法。他拉拢时任音王公司

电子工程师丘某以及电子辅助设计师文某、郑某的外甥贺

某入伙，四人组建微信群，共同商议成立新公司事宜，并完

成各自的出资。郑某还安排贺某在音王公司学习数字调音

台的安装、生产等相关技术操作。

2017年2月至3月期间，郑某、丘某等人一直利用音王

技术试产样机。同时，郑某授意丘某收集资料。丘某趁德

国工程师乌里来音王公司指导工作之机，伺机从乌里的电

脑中非法复制了“最佳的压缩器”技术源代码。

以代保管为名骗取核心技术

除了技术源代码，郑某还骗取了载有“最佳的压缩器”

技术等相关资料的“加密狗”U盘。

起诉书指控，2018年4月至5月，郑某骗取音王公司享

有排他许可使用权、存储于专门服务器的卡迪克调音台“三

项技术信息”，并指使丘某进行筛选并备份于移动硬盘中，

以备使用。上述“三项技术信息”亦属于商业秘密。

昨天的法庭上，郑某始终强调，三项技术信息并不是他

“骗取”的。

而在公诉人的举证中，从时间轴以及郑某获取该U盘

的手法来看，实际上他是早有预谋，且有心欺骗。

公诉人指出，2018年4月，在音王公司参加德国法兰

克福展会时，郑某向公司提出，由于英国公司的技术人员不

稳定，他担心核心技术泄露，提议由他代为保管。之后，英

国公司负责人将拷有案涉核心技术的U盘寄回国内，收件

人便是郑某。

至此，复制音王同类调音台的所有技术全部到位。三

个月后，郑某从音王公司离职，带走存有“最佳的压缩器”技

术等相关资料的“加密狗”U盘。

“如果当时音王公司知道你要离职，他们会将这个U盘

交给你保管吗？”公诉人问道。

“不会。”郑某回答。

公诉人认为，郑某令音王公司对他陷入错误认识，将装

有核心技术的U盘交由他保管，郑某的行为就是“骗取”。

离职时，郑某编造了深圳叔叔患有重病，要帮其打理游

乐场的虚假理由。音王公司多次挽留无果后还聘请其为高

级顾问，此后每月支付竞业禁止补偿金。但实际情况是，根

据起诉书的描述，2019年3月，郑某等人在广东惠州成立

公司，利用音王“最佳的压缩器”技术密点和U盘生产、销售

数字调音台。2019年8月，音王公司在市场上发现上述侵

权调音台后报案。

经查，至案发时，郑某等人利用“最佳的压缩器”技术资

料共生产、销售侵权调音台1205台，给音王公司造成损失

91.43万元。经鉴定，音王公司所主张的“最佳的压缩器”

以及“三项技术信息”均系不为公众知悉的技术信息，且

与现场查扣的存储设备中或侵权产品使用的相关技术信

息具有同一性。其中，“三项技术信息”许可使用价值为

182万元。

侵犯商业秘密害人害己

庭审中，被告人郑某、丘某及其辩护人充分发表了辩护

意见。法庭根据公诉方申请通知四名鉴定人出庭作证。检

辩双方围绕鉴定机构及鉴定人资质、被害单位是否采取保

密措施保护商业秘密、涉案商业秘密许可使用价值评估及

权属、侵权调音台数量认定、被害单位损失计算等争议焦点

展开激烈辩论，被害单位音王公司发表了意见，被告人郑

某、丘某作了最后陈述。

综合相关情节，宁波中院作出一审判决：以侵犯商业秘

密罪，判处被告人郑某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二百万元，

判处被告人丘某、文某、贺某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六个

月至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不等，各处罚金十万元

至五万元不等。

叶伟忠检察长指出，此案涉及的商业秘密是音王自主研

发的核心技术，非法获取、使用商业秘密的行为，不仅损害了企

业的发展利益，也破坏了市场竞争规则，更为法律所不容许。

宣判后，陈志君院长也当庭指出，作为产权人的企业，要

切实增强知识产权保护“第一责任人”的主体意识，加大保护

投入，强化保护措施，努力构建一套行之有效的知识产权风

险防控机制。

十几年的老员工骗取公司核心技术生产同类产品
宁波审理一起侵犯商业秘密刑事案件

我省发布知识产权保护十大典型案例

厉害了，全国首个！


